附件一：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评选办法
（2015年）
为推动我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企业方面的作用，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决定组织全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的评选，具体办法如下：
一、为提高企业文化建设影响力，保证企业科学持续发展，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定为每三年评选一次。
二、各市会员单位需经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或同业协会同意申报，省、部属会员单位直接向省协会申报。
三、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评选条件：
（一）有企业文化建设纲要、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
（二）有完整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外部形象等组织文化体系；
（三）有企业文化传播媒体，职工认可度、参与度、满意度较高；
（四）文化建设促进了本单位的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企业内部关系和谐，外部形象良好，经营业绩具行业先进水平；
（五）领导重视，有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和物质保证；
（六）积极参与省、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履行会员义务。
四、申报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1）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申报表；
（2）企业文化建设总结报告；
（3）企业文化建设实施纲要、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
（4）企业文化建设成果；
（5）企业获得各类表彰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五、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采取走访调研、行业主管部门或同业协会征求意见、专家评审等方法对申报单位进行评选。评选结果将在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网站公布。
获得星级评定单位如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不讲诚信、违背行业自律原则等情况，一经查实将取消星级资格。
六、被评为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的企业将获得奖牌和证书，并可优先申报浙江省和全国勘察设计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七、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采取星级目标管理和动态管理。评选分为1-5星级。凡新申报的会员单位，首次申报评选最高星级为3星级。省协会对已获得各类星级的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每三年复评一次。合格的，继续保留荣誉称号；不合格的，不再保留荣誉称号或作降星级处理。
八、需升星级的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按申报条件和程序报送有关材料。申请升星只能逐级申请，不能越星级申报。
星级标准：
★星级：符合评选标准，基本满足单位目前的经营状况，达到单位自身企业文化建设需求；
★★星级：符合评选标准，基本落实单位制定的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取得相应成绩；
★★★星级：符合评选标准，在完成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有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建设新举措，并获得区级以上文明单位或省勘协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星级：符合评选标准，在完成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有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建设新举措，并获得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和省勘协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星级：符合评选标准，在完成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有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建设新举措，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社会影响力，并获得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和省勘协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九、组织评审委员会。评委会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领导、省协会会长、秘书长、各市同业协会、省协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等成员组成。
十、本评选办法由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